
市科技局项目申报企业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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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于全面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有关要求，即日起，市科技
局政策申报入口由原先的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变更为“宁企通”惠企综合服务平台（简称
“宁企通”），企业的经办人实名认证登录注册，并获得单位授权后，即可代表企业开展线上
申报工作，主要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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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宁企通”惠企综合服务平台
 http://nqt.nanjing.gov.cn/nqtmh/njyst/pages/index.html
点击首页右上角登录（或注册）。

Step1:“宁企通”平台激活账户



首次使用“宁企通”惠企综合服务平台的企业需要激活“企业空间” ，完成对经办人的授权
后，方可开展申报工作。



1.如果您本人就是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点击“去激活” 后，列表中会显示所有您作为
法人代表的公司名称列表，选中您要激活的单位，点击“激活企业空间”按钮，即可完成激活。



2.如果您不是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点击“去申请” 后，进入选择企业身份页面，点击 
“企业激活状态查询”按钮，输入统一社会信用码，查询企业当前状态。按照页面提示完成企业
激活。



企业空间激活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管理员可在法人空间内对本单位申报经办人进行授权，具

体操作步骤如下：

1.点击左图“授权管理”，

选择“经办人”处的“添

加授权”按钮。

Step2:授权经办人



2.填写被授权人的姓名、手

机号和身份证。注：被授权

人需已完成政务服务网个人

注册，且注册手机号码与此

处保持一致。

3.选择授权期限，然后点击

“确认授权”，提示授权成

功后表示授权完成。



被授权的经办人即可在宁企通首页，点击“政策申报”，进入到政策事项列表页面，搜索关键

字找到要申报的事项，点击“申报”按钮进行事项申报。

Step3:申报项目



在线申报需要填写申报表单和上传材料，表单的企业部分信息已自动带入，企业按照表单实际

情况如实填写。点击下一步，上传材料（申报书必须按照系统提供的模板上传，否则不能通过

校验），材料上传后点击提交，本次申报完成。



申请材料提交后，企业可点击查看办理进度



企业以管理员身份登陆南京市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网址http://49.65.0.222/），点击

左侧“项目申报”，选择“项目申报审核”，右侧将显示需要审核的项目。

Step4:企业管理员审核项目



1.企业提交申报书后，等待区主管部门、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审核。企业法定代表人、管

理员、经办人均可至“企业空间-我的申报”模块进行申报办件进度查询

Step5:区、市部门审核



2.材料补正。由于申报材料或者填写信息不规范，被审批人员退回补正，可在企业空间中进入办

事详情查看补正意见，后返回列表进行补正操作。



“宁企通”平台为用户提供一键打印、下载电子申报书功能。

PS：退回补正状态下，无法使用

Step6:打印申报书



 咨询服务

        1. 企业空间激活、使用指导咨询电话及微信群   ：025-68505888

        2.“宁企通”惠企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咨询： 025-68505641，025-68505888

        3. 南京市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技术咨询：84810000转8839

        4.南京市科技局政务大厅窗口咨询电话：    025-68505234,68505237   

更多科技政策待续～～

“科小政”咨询电话：68505233、68505688

咨询窗口：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江东北路265号）A233、

234窗口。


